
 

 

中華民國 102年 11月 15日 

進修部暨進修院校學務組  印製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刊 

本校校訓－誠信精勤 
 

※請學藝股長利用課餘時間宣達並張貼於公布欄 

註冊組： 

一、 進修部暨進修院校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班學業成績前三名獎學金已可開始領

取。請同學務必攜帶：1.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證件 2.印章，至總務處『出納組』

領取。 

二、 同學如有聯絡資料之更新（包括電話、手機或通訊地址），請即時至進修部註冊

組更正，以讓行政單位能將重要資訊即時通知同學知悉。同學如有更改戶籍資料

（姓名、身份證字號或戶籍地址等），請攜帶戶籍謄本(三個月內)至進修部註冊

組更改。 

課務組： 

一、課務訊息： 

(一)若同學發現學習成效不佳、跟不上老師授課進度，歡迎同學申請「同儕輔導」。

進行「同儕輔導」輔導時間為星期一到星期五空堂時間、星期六午晚餐或空

堂時間，相關辦法請參閱進修部課務組網站，或洽詢進修部課務組。 

(二)本學期期中考試週為 11月 18日(星期一)至 11月 23日(星期六)，請同學及

早準備，並請遵守考試規則，誠實應考。 

※節錄「學生考試規則」如下：  

第十二條、學生期中、期末考試，非因下列事項不得請假，考試請假辦法如下： 

(一)凡因疾病不能如期應試者，應事前辦妥請假手續。如遇突發性或重大事故時，得於事

前報備，事後 3天內至課務組辦妥請假手續。 

(二)學生請假時，應檢附相關之證明文件，因病請假者，由家長備函說明及檢附醫院診斷

證明書。 

(三)在考試中突發疾病可由巡迴教師陪同至健康中心治療，如其離場未超過 20 分鐘者可

以准其入場繼續考試；不能繼續應試者，得憑醫務人員、監考或巡迴師長簽發書面證

明，辦理請假。  

第十三條、未經准假而曠考者，不准補考。期末考試曠考者，應予重讀。 

(三)若同學期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含)

以上，或重複修習課程經系上認定後，可提出「棄選」申請。申請時間自期

中考後一週開始，須於棄選作業開始二週內完成申請【12月 2日(星期一)~12

月 13日(星期五)】。棄選後之修讀總學分數不得低於學則規定之當學期最低

修習學分數，且繳交之學分費不予退還。詳細規則請參閱發給同學之「學生

棄選申請須知」、「學生選課辦法」，或洽詢進修部課務組。 

 

二、證照輔導專區： 

(一)學校訂定有學生證照、競賽獎勵措施，相關獎勵辦法請同學參照「職涯發展

輔導處－技能檢定中心」之相關法規。

(http://tc100.chihlee.edu.tw/files/14-1010-40952,r9-1.php） 

(二)近期證照考試相關資訊請至本校「職涯發展輔導處－技能檢定中心」網頁查

詢。(http://tc100.chihlee.edu.tw/files/14-1010-38951,r9-1.php） 

學務組： 

一、近期有發現部分同學因未慎選工作，而遭人詐騙甚至吃上官司，因此提醒同學多
加留意求職及工作陷阱，並希望同學間不要有金錢的借貸與往來，避免造成不必
要的糾紛。 

二、夜間上課期間，若發現有同學於校區非排球場位置練習排球，請立即向體育組
(1232)、進修部學務組(1207)或教官室(1212)反應，以利適時勸導。 

三、誠信館東側吸菸區因影響宿舍學生活品質已廢除，同學需要吸菸者，請改至司令
台看台吸菸區，感謝大家的配合。 

四、11 月 14 日起體適能教室(健身房)每周四與周五開放時間延長至晚間九點三十
分。 

總務組： 

一、102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申請資格審查結果已出爐，財稅中心
審查結果已公告於弱勢助學系統中，同學們請自行上網查詢申請結果。 
(網址：http://140.131.77.89/studentHelp/student.html→學生登入→學生助
學金查詢) 
資格不合格或對於財政部財稅中心所查核之結果有疑義，應依期限於 102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五）前檢附佐證資料修正，逾期未交視同放棄，如有任何問題，
歡迎至進修部總務組(1317)詢問，謝謝。 

衛保組： 

為維護教職員工生食品安全，依據教育部來文臺教綜(五)字第 1020161527號函
指示，衛生保健組已於 10月 22日清查學校福利社及萊爾富油品使用情形，目前無廠
商使用富味鄉公司及大統長基食品廠股份有限公司油品； 
所使用油品為：(一)台糖公司小港廠－台糖大豆沙拉油、(二）正義股份有限公司－
寶素齋大豆沙拉油、(三)維力醇香油。請教職員工生及家長，應自行檢視家中使用之
油品，如有標示不實及違法添加之產品，應停止使用，以免影響健康。 


